
普海渔局〔2009〕131号
关于开展全区秋冬汛渔业安全生产工作

开展情况督查的通知

各乡镇、街道渔业主管部门，船舶安全管理站：

为进一步抓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，切实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渔区社会稳定和谐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全区秋冬汛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督查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督查时间

2009年9月20日-11月10日

二、督查内容

对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村社（公司、站）及渔船签证站督查的主要内容为：

（一）是否全面掌握本辖区内基本情况。

1、乡镇（街道）船舶安全管理站现状；

2、了解本辖区渔船基本情况；

3、查看渔船动态管理系统录入情况，查看渔船资料录入是否齐全、船员情况录入是否齐全；

4、卫星信息服务系统及AIS防碰撞系统的安装使用情况以及开机率、有效使用率。

（二）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开展情况。

1、组织建设情况；

2、人员配备情况；

3、资金落实情况；

4、工作开展情况；

（三）贯彻执行上级有关规定情况

1、各地贯彻落实区政府《关于切实加强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》通知精神情况；

2、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室《渔船防碰撞工作通知》情况。

（四）开展渔业“安全生产服务年”和“三项行动”活动情况，渔船登船检查、进出港签证、隐患排查整改情况。

（五）“定人联船”安全督导服务制度是否正常实施，查看“定人联船”工作台账。

（六）检查各级渔业安全生产责任状签订情况。

（七）检查各级贯彻落实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《关于印发三级渔船安全管理台账的通知》情况，安全台账记录是否齐全规范。

（八）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建立健全。

1、安全值班制度（通讯联络制度）

2、渔船动态报告制度（网上）

3、安全宣传制度；

4、安全检查制度；

5、安全会议制度；

6、编组生产管理制度；

（九）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情况，抗台防台预案、应急救助预案是否制订，是否切实可行。

（十）渔船同岸台通讯网络畅通情况。

三、督查人员和范围

此次督查由区海洋与渔业局林海达副局长任组长，区渔政渔监站朱兵雷、郑泽民、陈岷为成员。督查范围为全区11个涉渔乡镇、街道，船舶安全管理站，重点渔业村社（公司、服务站）及6个渔船签证站。

四、督查方法和要求

（一）接受督查的地区要积极准备，将有关工作的落实情况形成书面汇报材料。

（二）督查组将以实地查看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台账、听取工作汇报、适时抽查所辖在港渔船等方式开展工作，并部署做好秋冬汛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有关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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